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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教師研習中心研習員成績評量要點修正草案 

總說明 

現行「臺北市教師研習中心研習員成績評量要點」（下稱本要點）為應

研習業務執行需要，並使研習員成績評量規範更臻明確與客觀，爰擬具本要

點修正草案，其修正重點如下： 

一、為使文意明確，酌作文字修正。（修正第一點、第二點、第七點） 

二、統一評量用語，將原「學業成績與生活表現成績」修正為「學習表現成績與綜

合表現成績」。(修正第三點、第五點、第六點、第七點) 

三、修正研習班成績經成績評量會議審議程序及修正總成績同分之比序規定。(修正

第三點) 

四、修正研習成績合格門檻。（修正第四點） 

五、調整公假認定規定，增列經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指派之業務。（修正第八點） 

六、刪除因請假之部分成績評量規定。(刪除第十點) 

七、新增本要點核定單位。(新增第十一點) 

 


